
附件3

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流程

一、线上申报认定

通过 “人才江西网”首页 (http://rc.jxzzb.gov.cn)—

“人才认定”申报管理系统或 “赣服通”进行,主要分为个人申

报、资格审查、审核、核准、公示、赋予 “赣才码”六个环节。

1.个人申报。申报人员登入 “人才江西网”或 “赣服通”,

在线对照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,选择认定类别,填

写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》,上传附件材料,并

提交用人单位初核。暂无用人单位的或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

的个人,按照属地关系提交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(以下简称县 <市、区>人社局)初核。用人单位或县 (市、区)

人社局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,对人才的职业道德、个人品德

及业绩佐证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进行把关后,提交申报。

2.资格审查 (原则上1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县 (市、区)、

开发区所属单位申报人员材料按属地原则,经县 (市、区)人社

局初审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(以下简称市人社局)审查

后,提交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(以下简称市委人才办)

审定。市直及所属企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材料,经市人社局初审

后,提交市委人才办审定。省属企事业单位申报人员材料,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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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查。中央驻赣单位申报人员材料,由所在单

位组织人事部门审查。对于各地各单位按照 “相当于上述层次人

才”条件申报的人员,各市人社局、省直单位和中央驻赣单位组

织人事部门在资格审查时,须上传至少3名专家人才 (其人才类

别应不低于申报人员拟认定类别)署名的针对申报人员的举荐材

料或学术业绩认定材料。

3.审核 (原则上2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资格审查通过后,系

统将申报人员材料推送给人才计划、奖项、荣誉等对应的省直归

口管理部门审核。对人才计划、奖项、荣誉等没有对应归口管理

部门或归口部门不明确的,以及 “相当于上述层次人才”的申报

人员,由省人社厅汇总初核,并会同省委人才办、省科技厅等有

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,组织同行专家评审认定。对未通过审核的

材料,系统将向申报人员反馈;对通过审核的材料,由系统推送

省人社厅核准。

4.核准 (原则上1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省人社厅核准确定全

省A类、B类、C类、D类、E类人才的认定结果,并报省委人

才办备案。

5.公示 (5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认定结果核准后,在申报认

定系统上进行公示,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6.赋予 “赣才码”。公示无异议后,系统自动赋予人才相应

类别的 “赣才码”,并将相关数据信息保存到高层次人才分类数

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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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线下申报认定

部分国家级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以及国防军工等领域人才采

取线下方式申报认定,主要分为个人申报、资格审查、审核、核

准、赋予 “赣才码”五个环节。

1.个人申报。个人对照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,

选择认定类别,填写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认定申报表 (线下

版)》,另附相关证明材料,加盖本单位公章。市属、县 (市、

区)属单位申报人员报市委人才办资格审查;中央驻赣单位、省

直单位申报人员报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资格审查。

2.资格审查 (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市委人才办或中

央驻赣单位、省直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对申报人员材料进行资格审

查,审查无误后将申报人员材料送人才计划、奖项、荣誉等对应

的省直归口管理部门审核。

3.审核 (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省直归口管理部门审

核申报人员所获人才计划、奖项、荣誉等,对申报人员的人才类

别提出审核意见,并报省委人才办核准。

4.核准 (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完成)。省委人才办核准确定

线下申报人员的认定结果。

5.赋予 “赣才码”。经认定的人才,由省委人才办将认定结

果反馈申报人员,线上赋予人才相应类别 “赣才码”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表》(线下申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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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系统下载线下版表格)。

2.个人身份证件,包括身份证、护照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

通行证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有效身

份证件 (仅线下申报人员提供,须提供证件正、反面)。

3.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 (聘用)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、

任职文件 (证明)。

4.属创业人员的,提供营业执照和上年度缴税总额证明。

5.符合 《江西省级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规定条件的其他

相关佐证材料,如人才计划证书、荣誉证书、获奖证书、研究课

题结题材料、学术论文、缴税证明等。

6.属技术转移转化人才的,①技术转移项目:须上传双方

(或三方)签订的技术转移项目合同书原件、科技主管部门审核

出具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原件、实施多个项目的须提供项目

清单和累计到账金额汇总表;②累计到账金额:须上传技术转移

项目资金转账凭证原件、正式发票原件;③累计实现销售总额:

须上传产品销售清单、销售发票、企业年度财务报表原件;④技

术转移服务费:须上传三方 (技术买方、卖方、中介方)签订的

技术转移项目合同书原件、科技主管部门审核出具的技术合同认

定登记证明原件、收取技术转移服务费的清单和发票、实施多个

项目的须提供项目清单和累计到账金额汇总表。

7.近1年个人代表性成果佐证材料 (自然科学领域主要包

括论著、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标准制定、新技术、创新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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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,人文社科领域主要包括优秀理论文章、建言献策成果、文化

艺术作品、新闻出版作品、新媒体作品、创新成果等),或个人

作出的重要贡献佐证材料 (主要包括企业经营业绩、社会服务成

效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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